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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看到的攤販是合法的嗎？⽬前是誰在管攤販？依據是什麼？

聽說有合法的攤販這件事，不知道要符合什麼條件才可以合法擺攤？法令依據是什麼？做⽣意⾟苦，如
果環境許可，應該也沒有⼈想要違法擺攤吧。

另外，逛夜市偶⽽會遇到警察會追著攤販跑，法令依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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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由各地⽅政府管理
攤販是否合法，要回去看每個地⽅政府⾃⼰的地⽅法規怎麼規定[1]。
由於各地⽅的規定不太⼀樣，為了帶⼤家學習如何⾃⼰去找出相關法令，必須選擇⼀個具體的地⽅來舉
例。
以臺北市為例的話，主要規定在「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2]」中，其他相關規定可以在臺北市法規查
詢系統查到[3]。

攤販的定義
臺北市的邏輯是，只要不在臺北市零售市場擺攤的話，就是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的攤販[4]。

要合法經營攤販，必須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
要成為臺北市合法的攤販，依照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就必須乖乖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
不過由於早期攤販政策為社會救濟之⼀環[5]，所以申請資格除嚴格，必須「在本市設籍六個⽉以上，並
符合下列規定之⼀者為限：
⼀、經核准接受救助之低收⼊戶。
⼆、原發證或登記有案之攤販。
三、⾝體殘障。
四、能提出⺠國七⼗三年⼗⼆⽉三⼗⼀⽇以前曾為攤販之具體證明且年滿五⼗歲，無其他收⼊，家庭賴其
⽣活[6]。」

申請許可證通過後，營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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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以上說明，可以知道在臺北市要成為合法的攤販，其實很不容易。⼤家可以想⼀下⼈⺠的⼯作權利與每個
城市的交通、市容、衛⽣及商業秩序之間，到底應該如何取捨，該如何⽤法令落實管理。

註腳

必須把攤販營業許可證掛在明顯的地⽅[7]。如此⼀來⼤家就可以藉此確認攤販是否為合法攤販。（⼀）

關於設攤場所，原則上當公營或⺠營市場有空位時，攤販會被市政府優先指定進駐到市場中，⽽之後攤
販不論是接受進⼊或是拒絕進⼊指定的攤位，只要營業超過30⽇，被指定進駐攤販的營業許可證都會被
市政府註銷；當公營或⺠營市場沒有空位時，就必續進駐「臨時攤販集中場」[8]。
臨時攤販集中場其實包括了許多⼤家熟悉的夜市，⽬前臺北市的所有臨時攤販集中場，請⾒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市場處的網站。

（⼆）

必須離開「觀光地區、重要街道或市場」周圍200公尺[9]。（三）

⽀付場地費、管理費、⽔電與清潔等費⽤[10]。（四）

不能有各種虛偽⾏為或違反當初申請許可證的條件，否則許可證會被撤銷或被廢⽌[11]。（五）

沒有攤販營業許可證的攤販，主要會受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罰
未經許可擺設攤位，可能⾯臨1,200 〜 2,400元罰鍰外，攤棚、攤架還可能被沒⼊[12]。

   直轄市管理攤販的依據是地⽅制度法第18條第7款第3⽬：「下列各款為直轄市⾃治事項：……七、
關於經濟服務事項如下：……（三）直轄市⼯商輔導及管理。」
縣（市）政府則規定在地⽅制度法第19條第7款第3⽬：「下列各款為為縣（市）⾃治事項：……七
、關於經濟服務事項如下：……（三）縣（市）⼯商輔導及管理。」

[1]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法位階屬於臺北市的⾃治條例。[2]

   以「攤販」為關鍵字進⼊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的法規查詢⾴⾯，⽬前法規名稱中有「攤販」兩個字的
共21則。

[3]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2條：「本⾃治條例所定之攤販，指市場以外之攤販⽽⾔。」
⾄於「市場」則必須搭配臺北市另⼀部⾃治條例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4條：「I 本規則所稱市場
，係指經核准集中零售農產品、雜貨、百貨或飲⾷等之交易場所。II 前項市場，得依經營型態分為傳
統市場及超級市場。」

[4]

   臺北市議會（2012），《臺北市議會公報》，第86卷第9期，⾴3359。[5]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6條：「
I 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應在本市設籍六個⽉以上，並符合下列規定之⼀者為限：
⼀、經核准接受救助之低收⼊戶。
⼆、原發證或登記有案之攤販。
三、⾝體殘障。
四、能提出⺠國七⼗三年⼗⼆⽉三⼗⼀⽇以前曾為攤販之具體證明且年滿五⼗歲，無其他收⼊，家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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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事項，地⽅⾃治，攤販，⾃治條例，攤販營業許可證

賴其⽣活。
II 前項經核發攤販營業許可證者，應由市場處繪製攤位平⾯圖，並由攤販簽章存證。」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8條：「攤販營業許可證應懸掛於攤架明顯或指定位置，不按規定懸掛者
，不得營業。」

[7]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10條：「
I 領有攤販營業許可證者，於公⺠營市場新建、改建、擴建或有空攤時，應優先容納。
II 前項經容納之攤販，不論進⼊或拒絕進⼊指定攤位營業逾三⼗⽇，均註銷其攤販營業許可證。」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11條：「
I 領有攤販營業許可證者，除依前條規定納⼊市場外，產業局得會同市政府⼯務局、警察局及環保局
規劃臨時攤販集中場容納之。
II 前項臨時攤販集中場，應分類集中營業；在同⼀臨時攤販集中場得酌分時段，規定時間編號營業。
III 私⼈提供其所有⼟地設⽴臨時攤販集中場，應經市政府核准始得設⽴；其設置標準，由市政府定之
。」

[8]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16條：「觀光地區、重要街道或市場周圍⼆００公尺內，不得擺設攤販，
違者，嚴予取締。」⾄於所謂的「觀光地區、重要街道」，請⾒臺北市攤販管理規則第⼗六條所指觀
光地區、重要街道⼀覽表。

[9]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17條：「
I 凡依本⾃治條例領有攤販營業許可證者，應繳納場地費及管理費；其收費標準，由市政府訂定，送
市議會審議，並依預算程序辦理；調整時，亦同。
II ⽔電、清潔等費⽤，由攤販⾃⾏負擔之。」

[10]

   臺北市攤販管理⾃治條例第18條：「攤販有下列情形之⼀者，撤銷或廢⽌其攤販營業許可證：
⼀、申請事項有虛偽不實情事。
⼆、冒名頂替。
三、戶籍遷出本市。
四、停⽌營業已逾六個⽉，但重病取得公⽴醫院證明及⼊伍服役者不在此限。
五、積⽋場地費或管理費逾三個⽉。
六、擅⾃變更營業項⽬。
七、將攤位出租、轉售或僱⽤他⼈經營。但攤販本⼈、配偶或共同⽣活之直系親屬，確依攤販為⽣申
請變更名義者不在此限。
⼋、拒絕依規定進⼊臨時攤販集中場或不在臨時攤販集中場、時段營業。」

[1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
I 有下列情形之⼀者，除責令⾏為⼈即時停⽌並消除障礙外，處⾏為⼈或其雇主新臺幣⼀千⼆百元以
上⼆千四百元以下罰鍰：……⼗、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
II 前項第⼀款妨礙交通之物、第⼋款之廣告牌、經勸導⾏為⼈不即時清除或⾏為⼈不在場，視同廢棄
物，依廢棄物法令清除之。第⼗款之攤棚、攤架得沒⼊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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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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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就算你符合以上所有資格，臺北市政府現在也不會核發新的攤販營業許可證，只允許⺠
國73年以前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管理時代就領有攤販營業許可證的攤販在原地繼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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